
滙豐自願醫保標準計劃

由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註冊成立於百慕達之有限公司）承保

人壽保險 — 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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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摯愛 實現承諾

保障未知的已有病症3

保障涵蓋本地精神科治療

保證續保至100歲2

不設終身保障限額，每年
重設各保障項目之賠償額

保障涵蓋入院前或出院後及
日間手術前後的門診護理

產品特點概覽

這是在自願醫保計劃框架下，由政府認可的個人償款住院保險產品。

註冊自願醫保產品的提供者

認可產品類別

認可產品名稱

合資格的稅務扣減1金額

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標準計劃
滙豐醫保自願醫保標準計劃
納稅人本人或其配偶為保單持有人，可就每課稅年度繳付的合資格保費作稅務扣
減，每名受保人每年上限為港幣8,000元。

此產品冊子僅提供基本資料，並不構成保險合約的部分。有關條款、細則及不保事項的詳情，請參閱有關保單條款。

醫療費用持續攀升，再加上人口老化的情況，使原本已經不勝負荷的公共醫療系統雪上加霜。當您最需要醫療服務時，您可能
發現現有的醫療保險未能提供足夠的保障。因此，為了您和摯愛的未來免受突如其來的疾病影響，提前做好保障準備變得更加
重要。

滙豐自願醫保標準計劃（「滙豐標準醫保」、「標準醫保」、「本計劃」或「您的保單」）專為您與摯愛提供所需的醫療保障而
設，當中包括優質的私人醫療服務。如納稅人本人或其配偶為保單持有人，可就每課稅年度繳付的合資格保費作稅務扣減1，

每名受保人每年上限為港幣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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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特點

滙豐標準醫保適用於任何年齡介乎15天至80歲的受保人士。保單持有人
則必須年滿18歲。不論受保人的健康狀況如何，保證續保至100歲。

保證續保至100歲2

25%第二年

100%第四年開始

無

50%

未知的已有病症賠償

第一年

第三年

保單年度

現時的保險計劃一般不承保未知的已有病症。然而，我們會為未知的
已有病症提供保障，並以遞增比率為您的合資格費用開支作賠償。

保障未知的已有病症3

滙豐標準醫保不設終身保障限額，讓您就每年港幣420,000元的保障額
上限索償所需的治療費用。這些保障額均會於每個保單年度重設。

不設終身保障限額，每年

重設各保障項目之賠償額

我們會就您在住院或日間手術前所需的門診或急症診症的合資格費用
作出賠償，賠償額以每次診症及每年保障額為上限。若出院或日間手
術後的門診護理，是由主診註冊醫生提供或書面建議跟進，其合資格
費用也可能包括在內。 

當您有醫療所需以進行內窺鏡檢查，例如食道胃十二指腸內窺鏡檢查
或結腸鏡檢查，您可選擇在日間手術中心進行，毋須住院，以便留在
家中安心休養。

保障涵蓋入院前或出院後及

日間手術前後的門診護理

您的心理健康和體魄同樣重要。如不幸患上精神疾病，在專科醫生建議
下，我們會賠償您於香港境內住院接受精神科治療的合資格費用。

保障涵蓋本地精神科治療

如您（受保人）須接受的治療屬醫療所需，您可致電醫療禮賓服務熱
線，我們將委派醫療禮賓顧問為您服務。無論是否選擇網絡醫生，顧
問均可代您預約診症服務，以及處理保險有關文件，包括入院預先批
核及醫療費用索償表格等。

醫療禮賓服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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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Mark的個案

上述例子僅供說明，並未包括任何折扣優惠。實際所節省的稅款視乎香港特別行政區稅務局對每個個案的檢查及協議。本公司或恒生銀行並不會提供
稅務意見。如有任何疑問，您應向專業人士尋求獨立的稅務意見。以上賠償還視乎項目的保障範圍及限額，由本公司根據逐一個案而定。詳情請參閱
「保障表」部分。

Mark，40 歲建築師，日常生活頗具壓力。

他的太太今年35歲，二人育有一名6歲的兒子。在努力工作的同時，Mark也
希望為自己及家人得到所需的醫療保障，以面對突如其來的事情。為此，
他替自己、太太及兒子投保了滙豐自願醫保標準計劃，在獲得保障的同
時，也可享扣稅優惠。

Mark 投保了「滙豐自願醫保標準計劃」，以滿足他所需。

保單持有人及受保人

投保年齡2

Mark 
40 每年保費 港幣2,995元

每年保障限額 港幣420,000元

情境：四年後，Mark 感到呼吸不暢順及手臂麻痺，因而發現有一條心臟血管閉塞。醫生建議他進行俗稱「通波仔」的球
囊動脈成形術，並需要住院三天。滙豐標準醫保的賠償總額為港幣66,830元，減輕了Mark的財政重擔，讓他在康復旅程
中少一點擔憂。

醫院及手術項目

病房及膳食（三天）	
指定醫療裝置及雜項開支	
主診醫生巡房費	
外科醫生費	
手術室費	
"CT"掃描	
入院前或出院後/日間手術前後的	
門診護理

費用總額 / 賠償總額 

自付總額

實際醫療開支

港幣3,180元	
港幣52,100元	
港幣3,180元	
港幣55,000元	
港幣25,000元	
港幣20,000元	
港幣1,000元

港幣159,460元

「滙豐標準醫保」的實際賠償

港幣2,250元	
港幣14,000元（已達每年保障限額）	
港幣2,250元	
港幣25,000元（類別：大型）	
港幣8,750元（外科醫生費用的35%）	
港幣14,000元（30%共同保險）	
港幣580元

港幣66,830元（索償比率41.9%） 

港幣92,630元

受保人

Mark（保單持有人）	
太太	
兒子	
總額

已付保單年費	
（視乎年齡/產品）

港幣2,995元	
港幣2,490元	
港幣1,671元	
港幣7,156元

扣稅總額	
（每名受保人上限為港幣8,000元）

港幣2,995元	
港幣2,490元	
港幣1,671元	
港幣7,156元

節省的稅款總額	
（假設稅率5為15%）

港幣449.25元	
港幣373.50元	
港幣250.65元	
港幣1,073.40元

節省稅款

Mark可透過自己、太太及兒子每課稅年度繳付的合資格保費獲享扣稅優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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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表

以下是保單的保障重點摘要。請參閱保單條款，以獲取完整的條款、保障、相關細則及不保事項。

滙豐自願醫保標準計劃

計劃摘要

投保年齡2

保障項目（a）-（l）的終身保障限額

保障項目（a）-（l）的每年保障限額

保障級別

（i）訂明診斷成像檢測(3) (4)

（j）訂明非手術癌症治療(5)

（g）麻醉科醫生費

（h）手術室費

（a）病房及膳食

（d）專科醫生費(3)

（c）主診醫生巡房費

（f）外科醫生費

（l）精神科治療

（k）入院前或出院後/日間手術前後的門診護理(3)

（b）雜項開支

（e）深切治療

保障項目(2)

其他保障

恩恤身故賠償

保單年期 保證每年續保至受保人100歲
15天至80歲

無

每保單年度港幣420,000元

每日港幣750元	
每保單年度最多180日

每日港幣750元	
每保單年度最多180日

每項手術，按手術表劃分的手術分類：	
• 複雜：港幣50,000元	
• 大型：港幣25,000元	
• 中型：港幣12,500元	
• 小型：港幣5,000元

每保單年度港幣30,000元

每次港幣580元，每保單年度港幣3,000元：	
• 住院 /日間手術前最多一次門診或急症診症	
• 出院 /日間手術後90日內最多三次跟進門診

每保單年度港幣14,000元

每日港幣3,500元	
每保單年度最多25日

每保單年度港幣4,300元

外科醫生費的35%(6)

每保單年度港幣20,000元	
設30%共同保險

每保單年度港幣80,000元

港幣10,000元

註：

（1）全球是指無地域限制範圍。只適用於香港的精神科治療除外。
（2）同一項目的合資格費用不可獲上述表中多於一個保障項目的賠償。
（3）本公司有權要求有關書面建議的證明，例如轉介信或由主診醫生或註冊醫生在索償申請表內提供的陳述。
（4）檢測只包括電腦斷層掃描（"CT"掃描）、磁力共振掃描（"MRI"掃描）、正電子放射斷層掃描（"PET"掃描）、PET-CT 組合及PET-MRI 組合。
（5）治療只包括放射性治療（包括質子治療）、化療、標靶治療、免疫治療及荷爾蒙治療。
（6）此百分比適用於外科醫生費實際賠償的金額或根據手術分類下外科醫生費的保障限額，以較低者為準。

此保障表受限於保單條款的條款和保障，並應與保單條款一併閱讀。

地域範圍限制 全球(1)

認可產品編號 S00042-01-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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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保費表（港幣）

2020年7月20日

# 年齡指受保人上次生日時的年齡。

* 此保費只適用於續保。

此標準保費表並未包括由保險業監管局徵收的保費徵費。

根據滙豐自願醫保標準計劃的條款及保障第四部分第二節所述，本公司將有權在續保時按當時採用的標準保費表向所有同一類別保單調整標準保費。

以上列明保費為根據屆時年齡應支付的首年保費，而實際未來保單年度所需支付的保費有可能會作出調整。 

屆時年齡# 男 女

0 2,974 2,673 
1 2,974 2,673 
2 2,974 2,673 
3 2,974 2,673 
4 2,974 2,673 
5 1,671 1,722 
6 1,671 1,722 
7 1,671 1,722 
8 1,671 1,722 
9 1,671 1,722 

10 1,448 1,722 
11 1,470 1,722 
12 1,491 1,722 
13 1,513 1,722 
14 1,535 1,722 
15 1,556 1,722 
16 1,578 1,974 
17 1,600 1,823 
18 1,621 1,850 
19 1,643 1,878 
20 1,664 1,906 
21 1,686 1,934 
22 1,708 1,961 
23 1,729 1,990 
24 1,751 2,017 
25 1,773 2,045 
26 1,845 2,073 
27 1,907 2,101 
28 1,982 2,128 
29 2,041 2,157 
30 2,096 2,184 
31 2,146 2,238 
32 2,202 2,302 
33 2,247 2,423 
34 2,309 2,454 
35 2,384 2,490 
36 2,470 2,532 
37 2,560 2,575 
38 2,705 2,725 
39 2,823 2,883 
40 2,995 3,046 
41 3,133 3,214 
42 3,269 3,387 
43 3,435 3,529 
44 3,598 3,691 
45 3,765 3,865 
46 3,865 4,054 
47 3,978 4,239 
48 4,128 4,499 
49 4,234 4,739 

屆時年齡# 男 女

50 4,493 4,978 
51 4,766 5,217 
52 5,035 5,457 
53 5,286 5,696 
54 5,551 5,936 
55 5,836 6,175 
56 6,141 6,413 
57 6,476 6,653 
58 6,943 6,892 
59 7,422 7,132 
60 7,887 7,371 
61 8,334 7,610 
62 8,765 7,850 
63 9,121 8,195 
64 9,477 8,652 
65 9,850 9,164 
66 10,239 9,734 
67 10,644 10,266 
68 11,081 10,816 
69 11,759 11,353 
70 12,468 11,916 
71 13,224 12,521 
72 14,016 13,212 
73 14,679 13,745 
74 15,023 14,165 
75 15,307 14,499 
76 15,516 14,732 
77 15,657 14,871 
78 15,761 14,970 
79 15,880 15,069 
80 15,902 15,165 
81* 15,923 15,262 
82* 15,945 15,357 
83* 16,010 15,449 
84* 16,072 15,548 
85* 16,135 15,660 
86* 16,202 15,782 
87* 16,265 15,916 
88* 16,331 16,066 
89* 16,413 16,231 
90* 16,494 16,312 
91* 16,578 16,394 
92* 16,659 16,475 
93* 16,741 16,555 
94* 16,826 16,639 
95* 16,909 16,722 
96* 16,991 16,803 
97* 17,077 16,888 
98* 17,162 16,972 
99* 17,248 17,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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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必須披露所有影響本公司作出核保決定的資料。本公司有權就失實陳述或欺詐的情況宣告
保單無效。若您在提交文件中，錯誤申報非健康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年齡或性別），本公司有
權根據正確資料調整過去、現在及將來的保費或宣告保單無效。

核保的披露責任

滙豐自願醫保標準計劃是一份政府認可的醫療保險計劃，其並非等同於或類似任何類型的銀行
存款。部分保費將付作保險及相關之費用，包括但不限於開立保單，售後服務及索償之費用。

如您對保單不滿意、或保單之保障跟您原有的保險計劃之保障重疊或高於您的需要，您有權以
書面通知要求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取消保單及取回所有已繳交的保費及保費徵費。
如要取消，您要求取消保單的書面通知必須由您簽署並由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位於
香港九龍深旺道1號滙豐中心1座18樓的辦事處於「冷靜期」內直接收到（即是為緊接本條款及
保障和保單資料頁或冷靜期通知書交付予您或您的指定代表之日起計的21個曆日內（以較早者
為準）。

若曾獲賠償或將獲得賠償，則不獲發還保費。上述取消的權利並不適用於續保。在此情況
下，本條款及保障將被視為由保單生效日起無效，本公司亦無須承擔任何賠償責任。

冷靜期

冷靜期過後，若您在該保單年度期間沒有就本條款及保障獲得任何賠償，您可以在30日前以
書面方式通知本公司要求取消本條款及保障。

取消保單

首次保費將根據您於保單簽發時的年齡及其他因素（包括但不限於您的性別、風險級別，以
及保單之保障級別）計算。保費並非保證不變，本公司可在任何一個保單週年日更改保費。
根據滙豐自願醫保標準計劃的條款及保障第四部分第二節所述，本公司將有權在續保時按當
時採用的標準保費表向所有同一類別保單調整標準保費。我們考慮的因素包括但不限於 (i) 本
公司的索償及保單續保率及 (ii) 預期未來的理賠支出（反映所有保單因醫療趨勢、醫療成本通
脹及計劃內容改動所帶來的影響）。

保費調整

若受保人於本計劃的保單生效日起計一年內自殺身故，無論自殺當時受保人的神志是否正
常，將不獲支付本保單應付的恩恤身故賠償。

自殺條款

重要事項



「醫療所需」是指按照一般公認的醫療標準，就診斷或治療相關傷病接受醫療服務的需要，
而醫療服務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a）	 需要註冊醫生的專業知識或轉介；	
（b）	 符合該傷病的診斷及治療所需；	
（c）	 按良好而審慎的醫學標準及主診註冊醫生審慎的專業判斷提供，而非主要為對您、	
	 其家庭成員、照顧人員或主診註冊醫生帶來方便或舒適而提供；	
（d）	 在環境最適當及符合一般公認的醫療標準的設備下，提供醫療服務；及	
（e）	 按主診註冊醫生審慎的專業判斷，以最適當的水平向您安全及有效地提供

醫療所需

本公司必須參照以下資料（如適用）以釐定合理及慣常收費：

• 由保險或醫學業界進行的治療或服務費用統計及調查；	
• 公司內部或業界的賠償統計；	
• 政府憲報；及/或	
• 提供治療、服務或物料當地的其他相關參考資料

合理及慣常

本保單必須在香港簽發並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管轄及闡釋。本公司及保單持有人均同意遵
從香港法院的司法裁判權。

適用法例

我們有權於以下任何情況之下終止您的保單： 

• 保單持有人在31天的寬限期屆滿時仍未繳交保費；	
• 受保人身故翌日；	
• 本公司不再獲《保險業條例》授權承保或繼續承保本保單；或	
• 若本保單在適用於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的法律下已經或將會不合法

有關終止條款的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

保單終止條款

8

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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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不保事項 本公司將不會賠償與下列項目相關或由其引致的費用：

• 非醫療所需治療、治療程序、藥物、檢測或服務。	
• 純粹為接受診斷程序或專職醫療服務（包括但不限於物理治療、職業治療及言語治療）而	
	 住院，該住院期間所招致的全部或部分費用。	
•	在保單生效日前，因感染或出現人體免疫力缺乏病毒（"HIV"）及其相關的傷病，惟因性侵	
	 犯、醫療援助、器官移植、輸血或捐血、或出生時受HIV感染所引致的傷病則除外。	
•	倚賴或過量服用藥物、酒精、毒品或類似物質（或受其影響）、故意自殘身體或企圖自	
	 殺、參與非法活動、或性病及經由性接觸傳染的疾病或其後遺症。	
•	以美容或整容為目的的服務，惟因意外而受傷除外，或矯正視力或屈光不正的服務，而該	
	 等視力問題可透過驗配眼鏡或隱形眼鏡矯正，包括但不限於角膜激光矯視手術。	
•	預防性治療及預防性護理，包括但不限於並無症狀下的一般身體檢查、定期檢測或篩查	
	 程序。	
•	牙科醫生進行的牙科治療及口腔頜面手術，惟因意外引致在住院期間接受的急症治療及	
	 手術則除外。	
•	醫療服務及輔導服務的費用-產科狀況及其併發症，包括但不限於懷孕、分娩、墮胎或流產	
	 的診斷檢測；節育或恢復生育。	
•	購買屬耐用品的醫療設備及儀器，包括但不限於輪椅、助聽器及非處方藥物等。	
•	傳統中醫治療，包括但不限於中草藥治療、跌打、針灸以及另類治療，包括但不限於	
	 氣功、按摩治療、香薰治療。	
•	實驗性或未經證實醫療成效的醫療技術或治療程序。	
•	受保人8歲前發病或確診的先天性疾病。	
•	已獲任何法律，或由任何政府、僱主或第三方提供的醫療或保險計劃賠償的合資格費用。	
•	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內戰、侵略、外敵行動、敵對行動、叛亂、革命、起義、或軍事	
	 政變或奪權事故。

上述只供參考，有關全部及詳細不保事項，請參閱此計劃之保單條款。

信貸風險及 

無力償債風險

滙豐自願醫保標準計劃乃一份由我們簽發的保單。您須承受我們的信貸風險，因您支付的所
有保費將成為我們資產的一部分，惟您對我們的任何資產均沒有任何權利或擁有權。在任何
情況下，您只可向我們追討賠償。

延誤或漏繳到期

保費的風險

根據未支付保費的情況，在保費到期後的31天寬限期後，您的保單將自動終止。如果保單終
止，您可能無法獲得已支付的保費。已終止的保單無法恢復有效。若要享有本計劃下的任何
保障，您需要投保新的保單，並可能需要進行全新的核保過程，這可能導致保費增加及基於

個別個案被施加不保障事項。

通脹風險 您必須考慮通貨膨脹風險，因為這可能導致將來的生活費較今天的為高。由於通貨膨脹風險
的緣故，您須預期即使我們已盡其所能履行保單責任，您或您所指定的受益人將來收到的實
質金額仍可能較低。

主要風險及不保事項



1.	 合資格的稅務扣減只適用於保單持有人或其配偶，並且為香港納稅人。就自願醫保保單繳付的合資格保費（不包括保費徵費）可獲得之稅務扣減，將於	
	 每個課稅年度根據扣除保費折扣（如有）後之已繳保費計算。實際所節省的稅款可能低於例子款項，而且視乎香港特別行政區稅務局對每個個案的檢查	
	 及協議。如欲獲取更多資訊，請瀏覽www.ird.gov.hk或尋求獨立的稅務建議。
2.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產品冊子提及的年齡均指受保人上一次生日的年齡。
3.   「投保前已有病症」是指受保人於保單簽發日或保單生效日（以較早日期為準）前已存在的任何不適、疾病、受傷、生理、心理或醫療狀況或機能退化，	
	 包括先天性疾病。在以下情況發生時，一般審慎人士理應已可察覺到投保前已有病症-（a）病症已被確診；或（b）病症已出現清楚明顯的病徵或症狀；	
	 或（c）已尋求、獲得或接受病症的醫療建議或治療。本公司可對在投保申請文件及任何其後就相關申請提交予本公司的資料或文件中披露的投保前	
	 已有病症加設個別不保項目。「未知的投保前已有病症」指保單持有人及/或受保人在投保時不察覺，及理應不察覺的投保前已有病症。有關條款及	
	 細則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
4.	 	醫療禮賓服務並不屬於滙豐自願醫保保單的一部分。有關醫療禮賓服務，請參閱www.hangseng.com/vhis所列條款及細則。
	 有關醫療禮賓服務部分條款及細則的簡略摘要如下：
	 a)	 醫療禮賓服務（「醫療禮賓服務」）專為滙豐自願醫保合資格客戶而設，並須受本文所有條款及細則約束。
	 b)	 對於醫療禮賓服務，「合資格客戶」僅指滙豐自願醫保有關保單的合資格受保人。
	 c)	 醫療禮賓服務只適用於關乎合資格客戶有關保單的情況，並受本文所有條款約束。
	 d)	 任何人士或保單持有人如非滙豐自願醫保受保人，均不可視為醫療禮賓服務合資格客戶。
	 e)	 在任何情況下，醫療禮賓服務須受本公司所定條款及細則約束。
	 f)	 於任何及所有情況下，即使已安排或確認有關預約，醫療禮賓服務仍須視乎供應情況而定。無論已否預約，均不保證可與醫生會面或接受醫生診治；
	 g)	 本公司有權隨時及不時酌情更改及修訂本條款及細則，並可取消及/或終止醫療禮賓服務提供的任何服務。對於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更改，或本公司 	
	 	 就醫療禮賓服務行使任何酌情權而可能造成的任何直接或間接損失、損害、利益損失或支出，本公司毋須承擔責任。
	 h)	 如因任何延誤或未能履行任何醫療禮賓服務或有關事項，而可能造成任何直接或間接損失、損害、利益損失或傷害，本公司毋須承擔責任。有關情況	
	 	 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所述：
	 	 i)	 超出本公司或本公司任何服務供應商合理控制範圍以外的任何事件；或
	 	 ii)	 本公司無法合理預期的任何事件；或
	 	 iii)	 關乎任何服務供應商或獨立承辦商（包括但不限於醫療供應商）的任何事宜、延遲、服務、服務水準、遺漏、意外或事件；或
	 	 iv)	 任何醫療禮賓服務的任何延遲或無法使用情況；或
	 	 v)	 關乎任何醫療禮賓服務的任何服務質素。
	 i)	 本公司於醫療禮賓服務擔任協調角色，目標是於本公司定服務範圍內，並受本文所有條款及細則約束下，為合資格客戶提供特定支援。即使在此刊載	
	 	 任何內容，本公司並不提供亦不會提供以下任何服務：a）須具備有關醫療業務牌照的任何醫療服務；b）須具備有關汽車業務牌照的運輸服務。合資	
	 	 格客戶如有危急或嚴重事故，需要緊急救援服務，應直接聯絡救護車而非使用醫療禮賓服務。
5.	 就2023/24課稅年度而言，標準稅率為15%。

註

有關滙豐自願醫保標準計劃產品詳細資料，請瀏覽滙豐保險產品網站 life.hsbc.com.hk/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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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HSBC Life (International) Limited 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或「我們」）是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
公司。本公司為滙豐集團旗下從事承保業務的附屬公司之一。

香港特別行政區辦事處	
香港九龍深旺道1號滙豐中心1座18樓

	
本公司獲保險業監管局授權及受其監管，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經營長期保險業務。恒生銀行有限公司（「恒生銀行」）乃根據
保險業條例（香港法例第41章）註冊為本公司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分銷人壽保險之保險代理機構（牌照號碼：FA3168）。滙豐
自願醫保標準計劃（「本計劃」）為本公司之產品而非恒生銀行之產品，由本公司所承保並只擬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透過恒生
銀行銷售。本公司將負責為您提供保險保障及保單之醫療網絡管理。本計劃並非銀行存款或銀行儲蓄計劃。

本計劃是獨立的自願醫保計劃認可產品，您可選擇無須捆綁式地與其他種類的保險產品一併購買。投保本計劃須向本公司
支付保費，本公司會向恒生銀行就銷售本計劃提供佣金及業績獎金，而恒生銀行目前所採取之銷售員工花紅制度，已包含
員工多方面之表現，並非只著重銷售金額。

對於恒生銀行與您之間因銷售過程或處理有關交易而產生的合資格爭議（定義見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的金融糾紛調解中心的
職權範圍），恒生銀行須與您進行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程序；此外，有關涉及您上述保單條款及細則的任何糾紛，將直接由
本公司與您共同解決。

本公司對本產品冊子所刊載資料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確認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盡其所知所信，本產品冊子並
無遺漏足以令其任何聲明具誤導成份的其他事實。本產品冊子所刊載之資料乃一摘要。有關詳盡的條款及細則，請參閱

您的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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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親臨附近的恒生銀行分行安排預約，為您的保險需要作出評估。	
www.hangseng.com/vhis

本產品冊子由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註冊成立於百慕達之有限公司）刊發

This product brochure is issued by HSBC Life (International) Limited (Incorporated in Bermuda with limited liability)

滙豐自願醫保標準計劃


